　      中医药科技成果登记工作流程及软件操作说明
一、科技成果登记工作流程
1、中医药科技成果完成人通过“国家科技成果登记系统V7.0”录入科技成果信息，导出数据文件后，同纸质文件报送学校科技处。已通过其他渠道登记的科技成果，应将由原登记系统生成的数据文件也报送学校科技处。一并报送备案。
2、我处对报送的科技成果进行审核、汇总后，填写《申请登记的中医药科技成果汇总表》和《申请备案的中医药科技成果汇总表》，报送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科教处。
3、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经审核、汇总后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委托中国中医药科技开发交流中心对申请登记的中医药科技成果进行复核，符合条件的予以登记，并出具《中医药科技成果登记证书》。
　　 二、软件操作简要说明
　　 1、中医药科技成果登记统一采用 “国家科技成果登记系统V7.0”软件，可登陆国家科技成果网（http://www.tech110.net/dengji/）“软件下载”区下载。或在校园网科技处网站下载区下载。
　　 2、中医药科技成果完成人选择“成果完成单位”登录，无需密码；中医药科技成果完成单位和市级中医药管理部门选择“成果管理机构”登录，登陆初始密码是kjcgadm，登录后请自行修改密码。
3、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初次使用该系统时，需要先进行“用户注册”，各单位代码如下：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
002 陕西中医学院
003 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004 陕西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注册后，“单位代码”就成为该单位在本系统中的唯一识别码，不能更改。　　 “单位代码”的字长只能为3个字符，各市级中医药管理机构，可以按照单位代码生成规则，向所在地区中医药科技成果完成单位给定“单位代码”。
4、报送数据文件由系统自动生成。点击主界面“导出”按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需导出的文件和文件保存目录。文件可单个导出、也可多个同时导出。选择“成果完成单位”时，生成导出的文件名为“cgsbqy.zip”；选择“成果管理机构”时，生成导出的文件名为“cgsb***.zip”，其中“***”表示该单位的代码。

